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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整改任务
	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2项整改任务：2023年全市共产生建筑垃圾约649万吨，资源化利用率仅为0.5%，消纳能力缺口巨大。

	责任单位
	元宝山区人民政府

	整改目标
	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60%以上

	整改措施
	2025年4月18日，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元宝山区垃圾长效治理行动方案》，明确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目标及相关单位职责分工。要求在建工程施工单位制定《施工现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方案》，明确工程建筑垃圾处置方法，施工单位定期将本工地建筑垃圾报至主管部门备案，通过直接利用、回填利用、回收利用、资源化利用等方式，逐步提高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，2025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60%以上。

	完成情况
	通过直接利用、回填利用、回收利用、资源化利用等方式，2025年元宝山区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6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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